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拟审批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告知承诺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5年6月27日——2025年7月3日。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72899987@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1
	重庆贝来恩动物医院建设项目
	重庆市涪陵区松翠路45号附6号
	重庆贝来恩动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拓源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在现有手术室新增部分医疗设备，新增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服务，将现有猫诊室改为美容服务区，增设美容服务。项目建成后，动物医院门诊最大接诊量为23只/d，住院最大量为23个/d，手术最大量3台/d，美容服务最大量10只/d。
	废水：医疗废水经现有消毒处理设施消毒预处理后，与洗浴废水、生活污水排入生化池处理，再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涪陵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废气：医院设置新风系统加强通风，每日进行消毒处理，室内设置紫外线灯管消毒杀菌；及时清理动物粪污，并进行消毒处理；医疗废物暂存间采取定期消毒、除臭剂除臭等措施减少臭气产生。

噪声：选用低噪设备并合理布置；采取加强管理、常闭门窗等措施控制动物噪声影响。

固废：生活垃圾、动物毛发和消毒后的动物粪污收集后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动物尸体及时交由有相应资质单位无害化处置。废包装材料交由物资回收单位资源利用。医疗废物、废紫外线灯管等危险废物采用专用容器分类收集分区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并定期交由有相应资质单位处置。


